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

范运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珠海世

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我们作为珠海世纪

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不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向王莉萍、王峻峰、苏爱民

与上海兆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4名对象购买其持有的一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100%的股权，同时拟向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代广发原驰•世纪鼎利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2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为应对因资本市场波动以及行业因素造成的公司股价下跌对本次交易可能

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与交易对方引入价

格调整方案，并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本次交易中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自2017年1月5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2月8日的20个交易日中，创业板

指（399006.SZ）收盘点数较世纪鼎利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6

年7月18日）收盘点数（即2249.871点）的跌幅均超过10%。因此，本次交易已触

发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根据公司股票近期走势并与交易对方充分沟通，公司董事

会决定不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后续亦不再对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除外）。 

上述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不构成重大风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不调整本次交易中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二、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珠海世纪鼎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配套融资方式）》及

其摘要进行修订。 

根据《指点意见》、《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就《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配套融资方式）（修订稿）》（以下简称“《员

工持股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审阅，基于独立、客观判断原则，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长效激励机制，使公司员工和股东形

成利益共同体，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市场竞

争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达成； 

2．《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劳动合

同法》和《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情形； 

3．《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依法回避了表决。上述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对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内容的修订。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修订员工持股计划属

于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的权限，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谢春璞  何彦峰 

                                          2017 年 2 月 24 日 




